
 

南京工程学院外语系创收管理办法 

为了改善外语系教职工福利待遇，调动教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关心和参

与外语系的发展，增强外语系的凝聚力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 

1． 外语系创收是系日常工作之一，具体由分管系领导负责，系办主任等其

他人员协同完成。 

2． 外语系创收业务由外语系培训中心具体组织实施，任何个人或部门不得

以外语系名义组织开展创收业务，不得以外语系的教学设备、实验设备、教学场

所进行有偿服务。 

3. 教职工在校内承担其外语系安排教学任务外的培训、教学任务（如自学考

试），需征得系分管领导同意并在系办公室登记备案。对于不履行手续的教师，

无权享受外语系福利。 

4．培训课时酬金、竞赛等劳务由培训部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出方案，报行政

主要领导批准实施。对非例行性、无参照标准的支出，0.5 万元以下由系行政主

要领导批准， 0.5 万元以上经系党政联席会讨论。  

5． 鼓励教职工积极开拓创收渠道，凡是负责联系成功的，不论是本系教职

工，还是外单位的职工一律付给合同金额的至少 5% 作为信息费提成。 



6． 鉴于创收工作需要，在年终分配时提取总收入的 10%作为相关人员的奖

励经费。具体分配方案由培训部主任提出，分管系领导批准实施。 

7． 考虑到业务工作需要，给参与创收工作的人员支付一定的移动电话费，

具体金额由系分管领导提出，系务会通过执行，在规定的范围内实报实销。 

8．外语系创收收入主要用于外语系教师教学、科研的奖励以及教师福利。 

9. 培训部负责每年向理财小组汇报年度创收情况。 

10． 所有教师要从大局出发，服从系里安排，积极参与创收工作。对于不

支持甚至阻碍外语系合理创收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外语系福利待遇和各种奖

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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